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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2016—2018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防城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2016—2018年）》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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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
（2016—2018年）

为进一步巩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成果，及时掌握全市食品安全状况，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高全市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2016—2018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12号）要求，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在“十三五”时期的前三年，按照全市每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量不低于2015年的要求，安排落实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持续保持监管执法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完善抽检监测分类，建立健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和快速检测体系，做到计划抽检与专项抽检、应急执法抽检的有机结合，继续加大重点对象、重点地区、重点时期的食品安全监测力度；进一步健全评估机制，多层次、多角度、多时点地科学评估我市食品安全现状和风险程度，加强风险信息交流与风险预警，及时发现和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防控食源性疾病，为科学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措施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突出风险隐患等级较高的食品种类、生产经营环节和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问题，以婴幼儿、孕产妇、老人等特定群体的主辅食品，及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食品为重点品种，兼顾其他种类食品；以农产品种植和养殖基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型食品超市、中央厨房和学校食堂等为重点部位，兼顾其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加强监测防控，强化源头控制和治理。
坚持科学监测，全面覆盖。按照风险等级建立食品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在增加高风险食品及地区的抽检频次和检测项目的同时，实现监测项目和任务计划涵盖重点区域、基本品种、主要环节，覆盖“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科学设计监测指标体系，规范抽样程序，严控监测环节，做到数据系统全面、客观准确。
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各地根据本地区人口数量、食品安全状况、食品行业规模、饮食习惯特点，分级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合理确定抽检监测品种、计划和数量；统一制定年度抽检监测计划，统一抽样程序、检测方法和评判标准，平衡监测任务，确保抽检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和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全面反映全市食品安全的整体状况。
    坚持统筹协调，分工管理。加强统筹协调，科学制定抽检监测计划，根据部门的不同监管职责和监测力量布局，统筹安排抽检监测计划和任务，避免重复抽检，做好数据共享和风险信息交流。相关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对本系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完成各项抽检监测任务。
二、分类抽检监测
（一）抽检监测对象分类。 
根据我市食品产业结构、食品消费种类和危害因素的风险等级，以及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情况，参照自治区分类标准，将食品分为 3类：高风险食品、较高风险食品、一般风险食品。
高风险食品。主要包括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用油、食用动物油脂）、肉制品（调理肉制品、腌腊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熟肉干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乳制品〔液体乳、乳粉、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企业原料）、其他乳制品〕、饮料〔瓶（桶）装饮用水〕、酒类（白酒）、水产制品（风味鱼制品、生食水产品）、糕点（冷加工糕点）、蜂产品（蜂蜜）、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餐饮食品〔熟肉制品（自制）〕、食用农产品（畜禽肉、畜禽肉副产品、淡水产品、海水产品、贝类、软体动物、鲜蛋）等 34个品种。
较高风险食品。主要包括粮食加工品（小麦粉、大米、谷物碾磨加工品、谷物粉类制成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食用油脂制品）、调味料（香辛料类）、饮料（果蔬汁饮料、蛋白饮料）、方便食品（方便面、其他方便食品）、罐头（果蔬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膨化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茶叶、砖茶）、酒类（黄酒、葡萄酒及果酒、其他发酵酒、配制酒、其他蒸馏酒）、蔬菜制品（酱腌菜）、水果制品（蜜饯）、蛋制品（再制蛋、干制蛋、冰蛋类、其他类）、水产制品（干制水产品、盐渍水产品、鱼糜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制品）、糕点（热加工糕点、月饼、粽子）、餐饮食品〔小麦粉制品（自制）、半固态调味料（自制）、复用餐饮具、其他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新鲜蔬菜（含冬季大棚蔬菜）、柑橘类、梨果类、核果类、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瓜果类、热带及亚热带水果〕等 45个品种。
一般风险食品。主要包括粮食加工品（挂面、谷物加工品）、调味品（酱油、食醋、酱类、调味料酒、固体复合调味料、半固体复合调味料、液体复合调味料、味精）、饮料（碳酸饮料、茶饮料、固体饮料、其他饮料）、饼干、罐头（畜禽水产罐头、其他罐头）、速冻食品（速冻谷物制品、速冻肉制品、速冻水果制品、速冻蔬菜制品）、薯类和膨化食品（薯类食品）、糖果制品（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果冻）、茶叶及相关制品（含茶制品、代用茶）、酒类（啤酒）、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水果制品（水果干制品、果酱）、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油炸类、其他类）〕、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焙炒咖啡）、食糖、水产制品（水生动物油脂及制品、水产深加工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淀粉糖）、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非发酵豆制品、其他豆制品）、蜂产品〔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品）、蜂花粉、蜂产品制品〕、保健食品、食用农产品（黄豆、绿豆、红豆等）、食品添加剂（增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食品用香精、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 55个品种。
按照上述不同风险等级，分别确定食品抽检频次，除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组织重大行动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在全年相对均衡分配抽检任务。其中，高风险食品抽检任务每季度至少分配一次，较高风险食品抽检任务每半年至少分配一次，一般风险食品抽检任务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对于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风险高的食品种类，适当加大抽检频次。
（二）抽检监测项目分类。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根据性质和对象，分为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和快速检测 3类项目。
风险监测项目。主要监测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等各环节，检测食源性疾病、食品微生物及致病因子、食品化学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等。风险监测重点对象为：全市食品污染物多年监测数据显示风险等级高的食品；对健康危害较大、风险程度较高以及污染水平呈上升趋势，或者易对婴幼儿、孕产妇、老年人、重大疾病患者造成健康影响的食品；全市产量大、流通范围广、消费量高的食品；多次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投诉举报频繁、日常监管发现问题较多或存有突发事件倾向的食品；已在相邻市出现健康危害的食品。
监督抽检项目。依据食品安全标准确定监督抽检项目，重点检测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滥用和非法添加、真菌毒素、致病菌、重金属、污染物质等安全性指标。日常监督抽检主要针对与群众生活密切、消费量较大、影响范围广的食品，涵盖主要食品种类和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抽检常见食品安全问题和风险因素；专项监督抽检主要抽检食物中的化学污染物和有害因素、食源性致病菌，及时发现和消除全市食品安全重大隐患。应急执法抽检主要针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以及上级部门交办的临时性抽检任务，为突发事件的处置和临时任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快速检测项目。结合以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分析结果，突出全面、兼顾重点，确定快速检测项目，以消费者投诉和社会反映较集中、各级监管部门重点监管、自治区或全市专项整治的食品和项目为监测重点。
三、抽检监测计划 
（一）年度抽检监测计划。  
市食品安全办会同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年度抽检监测计划，提出年度抽检监测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细化分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快速检测任务，明确监测食品种类、样本数量、抽样方式、检测方法等。
2016-2018年，全市每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数量按不低于2015年的标准安排，年度总抽检监测样本量不低于7.4批次/千人（含快速检测），年度实验室抽检监测样本量不低于1.7批次/千人（不含快速检测）。
（二）分项抽检监测计划。 
风险监测计划。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制定年度风险监测实施方案，按照自治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相关要求和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确定年度风险监测的总样本量，并组织开展全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日常监督抽检计划。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根据全市食品生产销售、消费情况，结合自治区对口部门的任务，安排全市年度抽检食品样本量。
专项监督抽检计划。市农业、食品药品监管、水产畜牧兽医等部门根据各地特点，结合历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数据，以及专项整治、突发事件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动态监控等情况，提出本行业领域的专项抽检计划，报市食品安全办备案。
应急执法抽检任务。由市食品安全办根据突发事故和紧急任务需要，临时确定监测计划。全市每年应急执法抽检样本量为60个。
快速检测任务。农业、食品药品监管、水产畜牧兽医等部门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高风险食品的重点项目，有计划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
四、抽检监测分工 
（一）综合协调。 
市食品安全办负责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日常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加强抽检监测结果分析，及时通报抽检监测情况。
（二）部门分工。 
农业部门负责种植基地生产的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的抽检监测。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各类食品和消毒餐饮具的风险监测。质监部门负责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包装材料、容器、生产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的抽检监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企业、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食堂等所生产销售的食品进行抽检监测。水产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养殖基地的畜禽和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的抽检监测。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负责对进出口相关食品农产品进行抽检监测。粮食部门负责对粮油仓储库的入库及库存粮食产品进行抽检监测。
五、抽检监测要求
（一）细化工作方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依照全市食品安全年度抽检监测计划，细化制定并组织实施本部门的年度实施方案，于每年1月31日前送市食品安全办综合汇总。同时，要在年度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根据食品安全监测动态，进一步制定季度抽检监测计划，明确抽检监测任务。
（二）规范监测程序。 
要采用统一的国家标准方法或推荐方法开展抽检监测，确保抽检监测过程科学合理。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我市食品生产情况和消费特点，按照职责分工要求，制定规范的抽检监测程序和制度，合理设计全年采样规划，保障年度抽检监测计划科学实施。
（三）科学合理抽样。 
制定抽样规范，避免集中采样，确保监测样本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适时性。抽样数量应能反映食品的质量安全状况，满足检验项目对样品量的需要。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抽取的样本，应尽可能覆盖全市县级区域，涵盖各种业态，对高风险食品种类和高风险地区要重点抽取样本。
（四）严格检测资质。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监测任务的性质和内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监测活动。鼓励具备资质要求的社会检测机构参与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责任落实。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统一领导，及时部署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各级食品安全办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解决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指导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本领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具体组织工作，做到责任落实、制度落实、人员落实、经费落实，全面完成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
（二）加强经费保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要求，将食品安全年度抽检监测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充分保障。财政部门要根据食品安全年度抽检监测计划和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制定的部门抽检监测计划，安排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经费，核定各部门年度财政预算，保证经费足额、及时到位；同时要加强对抽检监测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专款专用，杜绝截留、挪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源头治理。
各县（市、区）和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监测研判制度，定期汇总本地区、本系统的监测数据，科学评估和分析，及时将监测结果和分析评估报告报送市食品安全办。各级食品安全办要强化监测数据分析利用，研究食品安全风险时空分布，健全食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和苗头性趋势，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及早部署治理工作。要强化不合格食品追溯和处置工作，迅速锁定问题部位和薄弱环节，依法采取针对性措施。
（四）加强督导检查。 
市食品安全办和各有关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对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督导、评估和考核，检查监测任务完成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保证抽检监测任务顺利完成。

附件：2016-2018年防城港市本级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分配表
附件
2016-2018年防城港市本级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年度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任务分配表
	实施部门
	总计
	监督抽检
	风险监测
	快速检测
	2015年各部门监测经费（万元）

	
	
	小计
	日常监督抽检
	专项抽检
	应急执法抽检
	
	
	

	农业
	27810
	60
	
	60
	
	550
	27200
	255

	卫生计生
	1014
	
	
	
	
	
	1014
	72.9

	质监
	108
	108
	72
	
	
	36
	
	0

	食品药品监管
	5212
	1235
	255
	960
	20
	
	3977
	131.5

	水产畜牧兽医
	600
	250
	200
	30
	20
	50
	300
	10

	粮食
	59
	30
	30
	
	
	29
	
	6

	出入境检验检疫
	38
	
	
	
	
	38
	
	5.94

	合计
	34841
	1683
	557
	1050
	40
	703
	32491
	481.34


注：2016-2018年，各部门每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数按不低于2015年监测数量安排。
公开方式：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3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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